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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0796  
主旨：為維持良好辦公紀律，重申不得於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 關行為，請各機關學校  
加強宣導並嚴加考核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4/01/24 09:38:31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擬於相關會議宣導，並於奉核後以電子郵件轉知本校全體同仁，同時列入本室  
定期查勤時抽查重點。     
二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温喜富 送陳/會 114/01/24 09:40:22  
    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4/01/24 13:47:30  
可   


